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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會議名冊、備
查函、異動名冊、
會議紀錄及選舉公
告等 20 餘種範本

[ 勞資會議文件 ]    
處下載

勞工局網站下載資料勞工局網站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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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至勞工局 / 勞
資相關資訊 / 勞
資業務 / 下載



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 (1)(1)

4

1. 備查函 ( 需送勞工局 ) 請註明選舉日期 ( 可以
不用附選舉公告或紀
錄 )

請留公司相關資訊 : 統一編
號、電話、住址及承辦人

記得公司大小章
葵花股
份有限
公司

王小
葵印

PS: 如為仲介公司代辦記
得附委託書，併附掛號回
郵信封以免收不到回函



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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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舉公告 ( 自行留
存 )

公告日期及
投票日應相
距 10 天



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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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舉人簽到表 ( 自行留
存 )

全體員工造冊並簽
名 ( 有請假者註明 )

PS: 需有人數
半數出席方能
有效



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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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舉紀錄 ( 自行留存 )
註明開票日期

註明每個人得票數

PS: 得票數為 0
票，不能當選



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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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勞資會議代表名冊 ( 需送勞工
局 )

註明 : 公司名稱、統一編號、
男女員工人數及代表產生方
式 ( 資方 : 指派；勞方 : 選
舉 )

正取及備取代表需與選舉紀
錄內容一致
( 請註明擔任職務及得票數

勞資會議成立日 : 為選舉日，
代表任期起迄日期 : 為選舉日
的隔一天起算四年



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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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異動名冊 ( 需送勞工
局 )

註明異動
人員資料
( 原任及接
任者姓名
及性別、
卸任原因 )

葵花股
份有限
公司

王小
葵印



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 (6)(6) 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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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勞資會議代表名冊 ( 異動後之新名冊需送勞工
局 )舊 新

有異動
者記得
更新為
新資料



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勞資會議備查所需文件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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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勞資會議開會紀錄 ( 自行留存以備勞動檢查 )

 勞資會議實施
辦法第 20 條
： 勞資會議開
會通知，事業
單位應於會議
七日前發出，
會議之提案應
於會議三日前
分送各代表。
。

1. 勞資會議開會

通知單應於 7
天前發出
2. 勞資會議紀錄
請自行留存以備
勞動檢查



勞資會議備查常見缺失勞資會議備查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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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資會議實施
辦法第 9 條：  
依第五條辦理
選舉者，應於
選舉前十日公
告投票日期、
時間、地點及
方式等選舉相
關事項。

未於未於 1010 天前公告天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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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相距
不足 10
天



 勞資會議實施辦
法第 6 條第 1 項
：事業單位單一
性別勞工人數逾
勞工人數二分之
一者，其當選勞
方代表名額不得
少於勞方應選出
代表總額三分之
一。

男、女性別比例男、女性別比例

14

女性勞工人數
逾二分之一，
最少應有 1 席
( 超過 1/3) 名
額保障



 勞資會議實施
辦法第 3 條前
段：勞資會議
由勞資雙方同
數代表組成，
其代表人數視
事業單位人數
多寡各為二人
至十五人。

勞資雙方不同數勞資雙方不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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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雙
方需同
數 ( 資
方 :2 人
勞方 :2
人 )



 勞資會議實施
辦法第 3 條：   
但事業單位人
數在一百人以
上者，各不得
少於五人。

員工員工 100100 人以上最少人以上最少 55 人代表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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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人數
達 115 人
僅選出 2
名勞方代
表，不符
規定



 勞資會議實施
辦法第 2 條第
2 項：事業單
位勞工人數在
三人以下者，
勞雇雙方為勞
資會議當然代
表，不受第三
條、第五條至
第十一條及第
十九條規定之
限制

員工員工 33 人以下為當然代表人以下為當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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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人
數 3 人
以下為
當然代
表 ( 不
必選
舉 )
PS: 任
期及產
生方式
不同



正
確

 勞資會議
實施辦法
第 6 條第
3 項：      
   勞資會
議勞方代
表出缺時
，由候補
代表遞補
之

勞方代表出缺非由候補代表遞補勞方代表出缺非由候補代表遞補

18

有勞方
候補需
由勞方
候補代
表遞補

錯
誤



 勞資會議實施
辦法第 5 條：   
勞方代表由工
會或全體勞工
直選。

勞方代表非經由選舉產生勞方代表非經由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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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方代表
是由雇主
指派，非
選舉產生
(PS: 工會
或全體勞
工直選 )



無違反審查缺失樣態無違反審查缺失樣態 (( 勞資會議部份勞資會議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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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資會議
實施辦法
第 19 條：  
勞資會議
應有勞資
雙方代表
各過半數
之出席。

開會應出席人數開會應出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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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雙方

人數

勞資雙方開會
人數未過半，
該次會議無效

4 4
4 4
. .

名冊所列人數
勞方 資方

3 3

開會應出席人數
勞方 資方

6 6
7 7

. 以此類
推

.

2 2
4 4
5 5

3 3
3 3

2 2 2 2

PS: 人數以正代表為準，不計入候補代表



參與開會人員非名冊內所列之人員參與開會人員非名冊內所列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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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會議任期 104.10.1~108.9.30
勞資會議開會時間 105 年 10 月 15 日
代表名冊人員 勞方 張三 資方 王五

李四 趙六
開會簽到表 勞方 張三 資方 王五

李四 趙六

勞資會議任期 104.10.1~108.9.30 ， (PS: 其中
106.12.19
勞方代表張三離職經改選由錢七新任勞方代
表 )勞資會議開會時間 107 年 1月 13 日

代表名冊人員 勞方 錢七 資方 王五
李四 趙六

開會簽到表 勞方 張三 資方 王五
李四 趙六

會議紀錄造
假，涉及偽
造文書 (乃
刑事責任 )

簽到為張三
錯誤，正確
簽名者應為
錢七



勞資會議開會勞資會議開會 11 年四次規範年四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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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 107 年 3
月 30 日勞動發
管字第
1070503131 號
令規定：檢送申
請日前 12 個月
內，至少每三個
月舉辦一次，共
4次勞資會議紀
錄（不包含臨時
會議紀錄）

( 範例 ) 事業單位 108 年 2月 21 日提出，檢附
往前 1 年 (107 年 2月 21 日 ~108 年
2月 20 日 )

3 個月
週期

107.2.21~107.5.20 1次 ( 不含臨時會
議 )

3 個月
週期

107.5.21~107.8.20 1次 ( 不含臨時會
議 )

3 個月
週期

107.8.21~107.11.20 1次 ( 不含臨時會
議 )

3 個月
週期

107.11.21~108.2.20 1次 ( 不含臨時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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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

06-632223106-6322231

　　分機　　分機 63126312吳玉琦小姐  吳玉琦小姐  

  

                分機分機 66956695陳怡蓁小姐陳怡蓁小姐

　　分機　　分機 66936693向思蓉小姐向思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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